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建设标准
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类型

	



基本原则

	
党的领导
	坚持党对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绝对领导，确保军事课建设的正确方向，确保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在军事课教学中赓续传承。
	A

	
	军民融合
	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战略，发挥军地结合优势，共建共享资源，确保军事课建设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实。
	A

	
	集约高效
	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，整合军地教学训练资源，创新组训模式方法，全面提高学校军事课建设质量效益。
	A

	
	依法治教

	依法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按纲施教、依法治教，不断提高军事课建设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。
	A

	









组织管理








	

领导体制

	1.学校要把军事课建设纳入党委常委会议或校长办公会议议事日程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、校长负责、党政分工落实的军事课建设管理体制。
	A

	
	
	2.学校教务、人事、财务、科研、规划、学科、学工等有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，确保军事课教学、师资、经费、科研、规划、学科建设等全面落地落实。
	A

	
	



工作机制

	1.学校党委（常委）会议或校长办公会根据需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军事课建设工作，听取军事课教学科研、管理机构意见，分析军事课发展形势，解决军事课建设中出现的问题。
	A

	
	
	2.军事课要纳入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，列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。
	A

	
	
	3.按照教育部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有关要求，及时呈报《军事技能》训练所需承训力量，按照教育部门和属地军事职能部门安排计划，组织做好《军事技能》训练工作。
	B

	
	
机构建设

	[bookmark: _Hlk6955155]1.学校应明确承担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科研工作的机构，配齐配强工作人员，提升教学科研质量。
	A

	
	
	[bookmark: _Hlk6955275]2.军事课教学科研和管理机构的房屋使用和设备配置等，与校内其他教学科研和管理机构同等对待。针对军事课建设的特殊性，加强军事教研室（部）图书资料室、专用教室建设。
	B

	
	经费保障
	落实军事课经费，按照国家生均定额拨款要求，足额保障军事课教学、科研、训练经费。
	B

	
	组训保障
	加强军事课场地和装备器材保障，场地配置和器材性能由属地军事职能部门指导把关，军民通用装备器材由学校保障。
	B

	











教学管理


	



课程设置


	1.军事课设《军事理论》和《军事技能》，为必修课程。
	A

	
	
	2.军事课实行学分制管理。《军事理论》教学时数36学时，记2学分。
	A

	
	
	3.《军事技能》训练时间2-3周，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112学时，记2学分。
	A

	
	
	4.学校要严格按纲施教、施训和考核，严禁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调减、占用教学、训练内容和时数。
	A

	
	教材使用
	建立军事课教材国家准入制度，规范军事课教材编写、审查、选用。高校选用国家准入教材，确保教材的政治性、科学性。
	A

	
	
教学方式

	1.坚持课堂教学和教师面授在军事课教学中的主渠道作用，重视信息技术、多媒体技术和慕课、微课、视频公开课等在线课程应用，不得以慕课等在线形式整体代替正常的课堂授课。
	
B


	
	
	2.《军事理论》教学进入正常授课课堂，实行小班授课，严禁以集中讲座等形式替代课堂教学。
	B

	
	
	3.《军事技能》训练应坚持按纲施训、依法治训原则，积极推广仿真训练和模拟训练，严禁违规开展商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作。
	B

	
	
	4.结合各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，组织学生现地教学。
	C

	
	
	5.积极组织参加国家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、军事课教学检验等，探索建立学生军事训练营地育人长效机制。
	C

	
	教学研究

	学校发布军事课教学研究计划，支持军事课教学研究，支持军事课教学研究成果申报国家、省（部）教学成果奖。
	B

	
	考核评价
	1.军事课考核成绩记入学籍档案。
	A

	
	
	2.军事课建设纳入本科教学评价体系。
	A

	







队伍管理

	政治方向
	[bookmark: _GoBack]军事课教师具有很强的政治觉悟，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	A

	
	师德师风
	军事课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修养，爱国守法、爱岗敬业。
	A

	
	军事素养
	军事课教师具有良好的军事知识储备，熟悉国防政策法规和军事思想，了解现代军事建设发展。
	A

	
	
师资配备
	1.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军事课教学任务的需要，配备相应数量的军事课教师。
	B

	
	
	2.加强军事课兼职教师队伍建设，完善军事课兼职教师管理办法，落实军事课兼职教师经费。
	B

	
	


培养培训

	1.对军事课教师定期进行军事知识培训，鼓励军事课教师开展军事热点问题讲座、研讨。
	C

	
	
	2.军事课教师积极参加教育行政部门、军事机关组织的军事课教师研修或课程培训。
	B

	
	
	3.支持军事课教师攻读相关学科或方向的博士、硕士学位，提升军事课教师学历。
	B


	
	
职称待遇
	1.军事课教师职称评审纳入学校职称评审系列，根据军事课和军事课教师的特殊情况，实行分类评价，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军事课教师职称晋升。
	A

	
	
	2.军事课教师在职称评聘、科研课题申报、课酬计算标准、福利待遇、奖励、评优评先、进修、培训等方面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。
	A

	




学科建设
	学科点建设
	根据本校学生军事教育相关学科的博士点、硕士点建设情况，在本校相关一级学科下建设学生军事教育博士、硕士二级学科点或在相关二级学科点下设立学生军事教育培养方向，加强学科建设。
	B

	
	学术研究
	积极申报国家、省、市各级各类军事教学科研课题，军事教学科研课题与其他学科课题同等对待。
	B

	
	学术交流
	积极支持本校军事课教师参加全国、省、市军事课相关领域学术会议，积极进行同行专业学术交流，提升学术研究能力。
	B

	
	学术成果
	在专业性期刊发表军事教学科研成果，出版论著，或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。
	B


注：1.指标分A、B、C三类。A类为核心指标21项（每项4分），B类为重点指标16项（每项3分），C类为发展指标3项（每项2分），总计40项（138分）。A类指标完成18项（含）以上为合格。对于合格的普通高校，总分80分（含）-99（含）分为良好，100分（含）以上为优秀。
2.检查依据。校长办公会议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；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科研处等有关教学文件、教学计划、师资配备、教学支持等档案和记录；专家实地考察座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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